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5年度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黃碧芬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明煌  律師

被 上訴 人  董崇豪                                     

訴訟代理人  李承陶  律師

            劉盈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

0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原係上訴人所屬○○組（下稱○○組）○任第0職

等科長。上訴人於民國112年7月3日接獲勞動部轉陳情人致

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之陳情函，指稱被上訴人疑似有性騷擾

行為。案經上訴人性騷擾申訴評議會（下稱申評會）組成專

案小組進行調查提出調查報告初稿，提經申評會同年9月27

日第4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同年10月3

日112年第5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決議

性騷擾成立、建議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

懲處，並決議調查報告初稿應按照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修正，

且以11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性騷擾

調查案決議書（下稱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

嗣上訴人即按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決議及相關處理建議，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12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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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一字第11260016010號令（下稱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

訴人調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

並依勞動部及所屬機關（構）人員獎懲要點第5點第8款及第

9款規定，以113年3月19日保人二字第11360003640號令（下

稱系爭申誡處分，與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系爭調任處分

合稱原處分），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被上訴人不服原處

分，分別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

訓會）決定均復審駁回，被上訴人仍不服，遂合併提起行政

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264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上訴人不

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公務人員於

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

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

按照行為時(下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於113年1月17日修正更名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準則，下稱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

之。不論上述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勞動部

於112年4月17日修訂行為時(下同)勞動部及所屬各機關

（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下稱處理

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

訴。本件性騷擾被害人沒有依據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提

出申訴，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逕認定被上訴人成立性騷

擾，上訴人據以作成系爭申誡處分，均屬違法。㈡觀諸申評

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建議應將被

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於112年10

月3日召開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後，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

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

任為○○組視察。依據簽呈內容，雖然有敘及被上訴人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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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業務討論會議、拒絕核閱科內公文等情事，但是之所以將

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經申評

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既然系爭調任

處分係延續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違法認定被上訴

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可以認為系爭調任處分係以調任

為名，實為懲罰的一部分，故原審對系爭調任處分為實體審

理，認為其違法而應予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行為時(下同)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112年8月16

日修正公布新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係為保障性別工作權

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

精神而制定（第1條規定參照）。其第2條第2項、第3項規

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亦適用之。但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之規

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可

知，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

法相關規定，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

事法令之規定。次按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

「（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

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

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上開第3項授權規定發布之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10

條規定：「（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

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第11條第1項

後段規定：「申訴人及申訴之相對人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議

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

勞動部自訂之處理要點第7點第8款第3目規定：「公務人員

不服性騷擾申評會就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者，應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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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保障法之程序提起救濟。」可知，上訴人申評會就被

上訴人性騷擾事件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並以系爭性騷擾

成立決議書通知被上訴人，認定性騷擾成立，直接影響人民

權利義務關係，且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系爭性騷擾成立

決議書自屬行政處分。況本件性騷擾事件調查時，上訴人已

於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任為○○組○

○○○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並於113年3月19日以

系爭申誡處分，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則上訴人事後對被

上訴人為調任及懲處處分，乃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事實

之認定為基礎，亦生確認被上訴人有該當受調任及懲處處分

之法律地位，而具規制效力，自應認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

為行政處分，方具行政救濟之即時有效性。甚且，上訴人11

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系爭性騷擾成

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時，亦於該函說明二載明：「臺端對決

議書如有不服時，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本

決議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局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顯然上訴人依性騷擾防治措施

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均有以上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

行政處分之意思表示。原判決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本

件撤銷訴訟審理對象之行政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

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並非行政處分，原判決未予裁定駁

回，竟為實體審理並撤銷非行政處分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

書，顯然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云云，自無足採。

　㈡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規定：「（第1項）性騷擾

之申訴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以言詞為申訴者，受理之人員

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

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前項書面應由申訴人

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

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二、有代理人者，

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三、申

訴之事實及內容。」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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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啟後續的調查、懲

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按照上揭性騷擾防

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次按處理要點第6點第1

項、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性騷擾事件時，被害人本

人或其代理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並得以書面或言

詞，向性騷擾申評會提出申訴：……。㈡申訴人以言詞方式

提出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

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

申訴書或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性騷擾申

評會應通知申訴人於14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申訴不予

受理。」第8點第1項第1款規定：「性騷擾申評會對屬性別

工作平等法規範之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予受

理：㈠申訴方式程序未依第6點所定程序者。」可知，公務

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性工法第13

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性騷擾之申訴

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若以言詞為申訴，受理人員或單位應

作成紀錄，向申訴人確認內容無誤後，始開啟後續調查程

序。因此，若被害人未提出申訴或其申訴不符上開處理要點

第6點程序規定而未能補正經不受理者，因被害人未提出合

法之申訴，專案小組即無從據以進行後續之調查程序。性騷

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處理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

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其理由在於行為人一

旦經認定成立性騷擾，後續將繼之以懲處處分，對當事人來

說影響甚大，且被害人必須以具名方式提出申訴才俾以調查

檢證，否則，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

據，申評會得不予受理，又既無申訴案件，申評會自難憑以

作成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經查，上訴人未按照處理

要點第6點第1項的規定，讓性騷擾被害人以書面的申訴書記

載應記載事項，或是依照被害人所提言詞申訴作成紀錄，申

評會專案小組是以電話訪談、不具名問卷的方式訪談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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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於情況證據及傳聞證據，而作出性騷擾成立之認定等

情，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判

決以上訴人處理的程序，完全與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的

被害人申訴方式不符，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

間接證據，逕以申評會違法決議性騷擾成立後，上訴人據以

作成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認定被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

應認為亦屬違法，另上訴人依照申評會之建議，決議予以被

上訴人申誡2次之處分，上訴人繼依考績委員會決議，對被

上訴人為系爭申誡處分，亦應認為違法而應予撤銷。原判決

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揆之上開規定及說

明，洵屬有據，亦無上訴人所稱有判決理由不備、矛盾之違

法。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固然明定雇主於知悉有性騷擾

之情形時，應採行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惟其做法會

依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或「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

騷擾後應有之作為，而有所不同，包括就事實進行釐清、依

被害人意願協助提起申訴、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及提

供相關服務均屬之。本件上訴人既採取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

準則及處理要點之程序為之，即應遵守前揭規定程序處理，

倘未遵守前揭相關程序，所作成性騷擾成立及後續懲處之處

分，即難謂合法。又依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38條

之1之規定，於公務人員不適用之。上訴意旨主張依據性工

法第13條第2項但書規定，雇主知悉性騷擾時，應為立即有

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本即包括無人提出申訴時，雇主本可

對行為人為處置行為，反而若無任何作為，雇主違反性工法

第13條第2項防治責任，並受同法第38條之1規定裁處，原判

決之理由顯然違背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云云，顯屬對法

律誤解，自不足採。

　㈢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

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

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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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

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

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

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

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

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因此將公務人

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非屬顯然輕微之干預，應認其

權利有受影響，而得允許其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保訓會10

9年10月5日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函按機關行政行為類型如

係將所屬人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則定性為行政處

分，亦同此旨。經查，上訴人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

議，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

懲處，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

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察，復依據簽呈內

容，之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

上訴人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等

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上訴人

於原審亦自陳對被上訴人之調任係將其陞遷序列自第3序列

降至第4序列(原審卷第432、550頁)，是以系爭調任處分自

係對被上訴人權利有影響。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評會

違法認定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則上訴人認被上

訴人不適任○○組科長職務乙節，即難謂係本於專才、專

業、適才、適所之旨趣，並就其個人之工作表現、品行操

守、學識經驗及能力等各方面，基於公平客觀之原則而決定

作成系爭調任處分，且申評會所為之性騷擾成立決議既有違

法瑕疵，而經撤銷，則系爭調任處分亦難認係上訴人基於內

部管理、領導統御及業務運作需要所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

定，原判決予以撤銷上訴人之系爭調任處分，並無違誤。上

訴意旨主張系爭調任處分係基於通盤考量之合理長官權限，

並非因被上訴人性騷擾事件成立之懲戒性質，原審未依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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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顯有違誤，原判決未究明上訴人調整被上訴人職務之

權限行使，有何恣意濫權，任意撤銷系爭調任處分，顯有判

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云云，核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

實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指摘原判決違法，並

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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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5年度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黃碧芬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明煌  律師
被 上訴 人  董崇豪                                      


訴訟代理人  李承陶  律師
            劉盈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原係上訴人所屬○○組（下稱○○組）○任第0職等科長。上訴人於民國112年7月3日接獲勞動部轉陳情人致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之陳情函，指稱被上訴人疑似有性騷擾行為。案經上訴人性騷擾申訴評議會（下稱申評會）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提出調查報告初稿，提經申評會同年9月27日第4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同年10月3日112年第5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決議性騷擾成立、建議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並決議調查報告初稿應按照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修正，且以11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性騷擾調查案決議書（下稱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嗣上訴人即按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決議及相關處理建議，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12年12月4日保人一字第11260016010號令（下稱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並依勞動部及所屬機關（構）人員獎懲要點第5點第8款及第9款規定，以113年3月19日保人二字第11360003640號令（下稱系爭申誡處分，與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系爭調任處分合稱原處分），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分別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決定均復審駁回，被上訴人仍不服，遂合併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按照行為時(下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於113年1月17日修正更名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不論上述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勞動部於112年4月17日修訂行為時(下同)勞動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下稱處理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本件性騷擾被害人沒有依據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提出申訴，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逕認定被上訴人成立性騷擾，上訴人據以作成系爭申誡處分，均屬違法。㈡觀諸申評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於112年10月3日召開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後，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察。依據簽呈內容，雖然有敘及被上訴人不出席業務討論會議、拒絕核閱科內公文等情事，但是之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違法認定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可以認為系爭調任處分係以調任為名，實為懲罰的一部分，故原審對系爭調任處分為實體審理，認為其違法而應予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行為時(下同)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新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係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而制定（第1條規定參照）。其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可知，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第3項授權規定發布之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10條規定：「（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第11條第1項後段規定：「申訴人及申訴之相對人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勞動部自訂之處理要點第7點第8款第3目規定：「公務人員不服性騷擾申評會就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者，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程序提起救濟。」可知，上訴人申評會就被上訴人性騷擾事件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並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通知被上訴人，認定性騷擾成立，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且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自屬行政處分。況本件性騷擾事件調查時，上訴人已於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並於113年3月19日以系爭申誡處分，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則上訴人事後對被上訴人為調任及懲處處分，乃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事實之認定為基礎，亦生確認被上訴人有該當受調任及懲處處分之法律地位，而具規制效力，自應認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行政處分，方具行政救濟之即時有效性。甚且，上訴人11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時，亦於該函說明二載明：「臺端對決議書如有不服時，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本決議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局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顯然上訴人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均有以上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行政處分之意思表示。原判決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本件撤銷訴訟審理對象之行政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並非行政處分，原判決未予裁定駁回，竟為實體審理並撤銷非行政處分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顯然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云云，自無足採。
　㈡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規定：「（第1項）性騷擾之申訴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以言詞為申訴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前項書面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二、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按照上揭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次按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性騷擾事件時，被害人本人或其代理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並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性騷擾申評會提出申訴：……。㈡申訴人以言詞方式提出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訴書或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性騷擾申評會應通知申訴人於14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申訴不予受理。」第8點第1項第1款規定：「性騷擾申評會對屬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之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予受理：㈠申訴方式程序未依第6點所定程序者。」可知，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性工法第13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性騷擾之申訴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若以言詞為申訴，受理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向申訴人確認內容無誤後，始開啟後續調查程序。因此，若被害人未提出申訴或其申訴不符上開處理要點第6點程序規定而未能補正經不受理者，因被害人未提出合法之申訴，專案小組即無從據以進行後續之調查程序。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處理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其理由在於行為人一旦經認定成立性騷擾，後續將繼之以懲處處分，對當事人來說影響甚大，且被害人必須以具名方式提出申訴才俾以調查檢證，否則，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申評會得不予受理，又既無申訴案件，申評會自難憑以作成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經查，上訴人未按照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的規定，讓性騷擾被害人以書面的申訴書記載應記載事項，或是依照被害人所提言詞申訴作成紀錄，申評會專案小組是以電話訪談、不具名問卷的方式訪談被害人，基於情況證據及傳聞證據，而作出性騷擾成立之認定等情，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判決以上訴人處理的程序，完全與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的被害人申訴方式不符，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逕以申評會違法決議性騷擾成立後，上訴人據以作成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認定被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應認為亦屬違法，另上訴人依照申評會之建議，決議予以被上訴人申誡2次之處分，上訴人繼依考績委員會決議，對被上訴人為系爭申誡處分，亦應認為違法而應予撤銷。原判決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洵屬有據，亦無上訴人所稱有判決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固然明定雇主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行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惟其做法會依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或「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後應有之作為，而有所不同，包括就事實進行釐清、依被害人意願協助提起申訴、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及提供相關服務均屬之。本件上訴人既採取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之程序為之，即應遵守前揭規定程序處理，倘未遵守前揭相關程序，所作成性騷擾成立及後續懲處之處分，即難謂合法。又依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38條之1之規定，於公務人員不適用之。上訴意旨主張依據性工法第13條第2項但書規定，雇主知悉性騷擾時，應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本即包括無人提出申訴時，雇主本可對行為人為處置行為，反而若無任何作為，雇主違反性工法第13條第2項防治責任，並受同法第38條之1規定裁處，原判決之理由顯然違背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云云，顯屬對法律誤解，自不足採。
　㈢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因此將公務人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非屬顯然輕微之干預，應認其權利有受影響，而得允許其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保訓會109年10月5日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函按機關行政行為類型如係將所屬人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則定性為行政處分，亦同此旨。經查，上訴人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察，復依據簽呈內容，之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上訴人於原審亦自陳對被上訴人之調任係將其陞遷序列自第3序列降至第4序列(原審卷第432、550頁)，是以系爭調任處分自係對被上訴人權利有影響。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評會違法認定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則上訴人認被上訴人不適任○○組科長職務乙節，即難謂係本於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趣，並就其個人之工作表現、品行操守、學識經驗及能力等各方面，基於公平客觀之原則而決定作成系爭調任處分，且申評會所為之性騷擾成立決議既有違法瑕疵，而經撤銷，則系爭調任處分亦難認係上訴人基於內部管理、領導統御及業務運作需要所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原判決予以撤銷上訴人之系爭調任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系爭調任處分係基於通盤考量之合理長官權限，並非因被上訴人性騷擾事件成立之懲戒性質，原審未依證據認定，顯有違誤，原判決未究明上訴人調整被上訴人職務之權限行使，有何恣意濫權，任意撤銷系爭調任處分，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云云，核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指摘原判決違法，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5年度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黃碧芬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明煌  律師

被 上訴 人  董崇豪                                      



訴訟代理人  李承陶  律師

            劉盈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

0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原係上訴人所屬○○組（下稱○○組）○任第0職等科長

    。上訴人於民國112年7月3日接獲勞動部轉陳情人致行政院

    院長電子信箱之陳情函，指稱被上訴人疑似有性騷擾行為。

    案經上訴人性騷擾申訴評議會（下稱申評會）組成專案小組

    進行調查提出調查報告初稿，提經申評會同年9月27日第4次

    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同年10月3日112年

    第5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決議性騷擾

    成立、建議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

    並決議調查報告初稿應按照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修正，且以11

    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性騷擾調查案

    決議書（下稱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嗣上訴

    人即按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決議及相關處理建議，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12年12月4日保人一

    字第11260016010號令（下稱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

    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並依勞動部及

    所屬機關（構）人員獎懲要點第5點第8款及第9款規定，以1

    13年3月19日保人二字第11360003640號令（下稱系爭申誡處

    分，與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系爭調任處分合稱原處分）

    ，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分別提起

    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決定均

    復審駁回，被上訴人仍不服，遂合併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下稱

    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

    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公務人員於

    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

    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

    按照行為時(下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於113年1月17日修正更名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準則，下稱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

    。不論上述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勞動部於1

    12年4月17日修訂行為時(下同)勞動部及所屬各機關（構）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下稱處理要點）

    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本

    件性騷擾被害人沒有依據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提出申訴

    ，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逕認定被上訴人成立性騷擾，上訴

    人據以作成系爭申誡處分，均屬違法。㈡觀諸申評會112年第

    4次會議及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

    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於112年10月3日召開

    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後，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

    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

    察。依據簽呈內容，雖然有敘及被上訴人不出席業務討論會

    議、拒絕核閱科內公文等情事，但是之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

    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

    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

    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違法認定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

    之建議而來，可以認為系爭調任處分係以調任為名，實為懲

    罰的一部分，故原審對系爭調任處分為實體審理，認為其違

    法而應予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行為時(下同)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112年8月16日

    修正公布新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係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

    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

    神而制定（第1條規定參照）。其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

    「（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

    用之。但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之規定，不

    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

    、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可知，有關

    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

    定，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之

    規定。次按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

    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

    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第3項授權

    規定發布之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10條規定：「（第1

    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

    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第11條第1項後段規定：「申訴

    人及申訴之相對人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勞動部自訂之處理

    要點第7點第8款第3目規定：「公務人員不服性騷擾申評會

    就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者，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程

    序提起救濟。」可知，上訴人申評會就被上訴人性騷擾事件

    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並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通知被

    上訴人，認定性騷擾成立，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且

    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自屬行政處

    分。況本件性騷擾事件調查時，上訴人已於112年12月4日以

    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

    0職等視察，並於113年3月19日以系爭申誡處分，核予被上

    訴人申誡2次，則上訴人事後對被上訴人為調任及懲處處分

    ，乃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事實之認定為基礎，亦生確認

    被上訴人有該當受調任及懲處處分之法律地位，而具規制效

    力，自應認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行政處分，方具行政救

    濟之即時有效性。甚且，上訴人11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

    1260013651號函檢送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時，

    亦於該函說明二載明：「臺端對決議書如有不服時，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本決議書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局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顯然上訴人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均

    有以上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行政處分之意思表示。原

    判決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本件撤銷訴訟審理對象之行

    政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並

    非行政處分，原判決未予裁定駁回，竟為實體審理並撤銷非

    行政處分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顯然有判決理由矛盾之

    違背法令云云，自無足採。

　㈡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規定：「（第1項）性騷擾之申訴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以言詞為申訴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前項書面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二、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按照上揭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次按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性騷擾事件時，被害人本人或其代理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並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性騷擾申評會提出申訴：……。㈡申訴人以言詞方式提出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訴書或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性騷擾申評會應通知申訴人於14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申訴不予受理。」第8點第1項第1款規定：「性騷擾申評會對屬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之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予受理：㈠申訴方式程序未依第6點所定程序者。」可知，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性工法第13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性騷擾之申訴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若以言詞為申訴，受理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向申訴人確認內容無誤後，始開啟後續調查程序。因此，若被害人未提出申訴或其申訴不符上開處理要點第6點程序規定而未能補正經不受理者，因被害人未提出合法之申訴，專案小組即無從據以進行後續之調查程序。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處理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其理由在於行為人一旦經認定成立性騷擾，後續將繼之以懲處處分，對當事人來說影響甚大，且被害人必須以具名方式提出申訴才俾以調查檢證，否則，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申評會得不予受理，又既無申訴案件，申評會自難憑以作成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經查，上訴人未按照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的規定，讓性騷擾被害人以書面的申訴書記載應記載事項，或是依照被害人所提言詞申訴作成紀錄，申評會專案小組是以電話訪談、不具名問卷的方式訪談被害人，基於情況證據及傳聞證據，而作出性騷擾成立之認定等情，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判決以上訴人處理的程序，完全與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的被害人申訴方式不符，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逕以申評會違法決議性騷擾成立後，上訴人據以作成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認定被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應認為亦屬違法，另上訴人依照申評會之建議，決議予以被上訴人申誡2次之處分，上訴人繼依考績委員會決議，對被上訴人為系爭申誡處分，亦應認為違法而應予撤銷。原判決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洵屬有據，亦無上訴人所稱有判決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固然明定雇主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行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惟其做法會依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或「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後應有之作為，而有所不同，包括就事實進行釐清、依被害人意願協助提起申訴、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及提供相關服務均屬之。本件上訴人既採取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之程序為之，即應遵守前揭規定程序處理，倘未遵守前揭相關程序，所作成性騷擾成立及後續懲處之處分，即難謂合法。又依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38條之1之規定，於公務人員不適用之。上訴意旨主張依據性工法第13條第2項但書規定，雇主知悉性騷擾時，應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本即包括無人提出申訴時，雇主本可對行為人為處置行為，反而若無任何作為，雇主違反性工法第13條第2項防治責任，並受同法第38條之1規定裁處，原判決之理由顯然違背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云云，顯屬對法律誤解，自不足採。

　㈢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

    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

    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

    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

    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

    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

    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

    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

    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因此將公務人

    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非屬顯然輕微之干預，應認其

    權利有受影響，而得允許其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保訓會10

    9年10月5日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函按機關行政行為類型如

    係將所屬人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則定性為行政處分

    ，亦同此旨。經查，上訴人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

    ，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

    處，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

    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察，復依據簽呈內容，之

    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

    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等情，為

    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上訴人於原審

    亦自陳對被上訴人之調任係將其陞遷序列自第3序列降至第4

    序列(原審卷第432、550頁)，是以系爭調任處分自係對被上

    訴人權利有影響。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評會違法認定

    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則上訴人認被上訴人不適

    任○○組科長職務乙節，即難謂係本於專才、專業、適才、適

    所之旨趣，並就其個人之工作表現、品行操守、學識經驗及

    能力等各方面，基於公平客觀之原則而決定作成系爭調任處

    分，且申評會所為之性騷擾成立決議既有違法瑕疵，而經撤

    銷，則系爭調任處分亦難認係上訴人基於內部管理、領導統

    御及業務運作需要所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原判決予以撤

    銷上訴人之系爭調任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系爭調

    任處分係基於通盤考量之合理長官權限，並非因被上訴人性

    騷擾事件成立之懲戒性質，原審未依證據認定，顯有違誤，

    原判決未究明上訴人調整被上訴人職務之權限行使，有何恣

    意濫權，任意撤銷系爭調任處分，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

    法令云云，核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

    已詳為論斷之事項，指摘原判決違法，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5年度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黃碧芬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明煌  律師

被 上訴 人  董崇豪                                      



訴訟代理人  李承陶  律師

            劉盈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原係上訴人所屬○○組（下稱○○組）○任第0職等科長。上訴人於民國112年7月3日接獲勞動部轉陳情人致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之陳情函，指稱被上訴人疑似有性騷擾行為。案經上訴人性騷擾申訴評議會（下稱申評會）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提出調查報告初稿，提經申評會同年9月27日第4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同年10月3日112年第5次會議（下稱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決議性騷擾成立、建議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並決議調查報告初稿應按照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修正，且以11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性騷擾調查案決議書（下稱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嗣上訴人即按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決議及相關處理建議，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12年12月4日保人一字第11260016010號令（下稱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並依勞動部及所屬機關（構）人員獎懲要點第5點第8款及第9款規定，以113年3月19日保人二字第11360003640號令（下稱系爭申誡處分，與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系爭調任處分合稱原處分），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分別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決定均復審駁回，被上訴人仍不服，遂合併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26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按照行為時(下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於113年1月17日修正更名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不論上述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勞動部於112年4月17日修訂行為時(下同)勞動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下稱處理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本件性騷擾被害人沒有依據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提出申訴，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逕認定被上訴人成立性騷擾，上訴人據以作成系爭申誡處分，均屬違法。㈡觀諸申評會112年第4次會議及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於112年10月3日召開申評會112年第5次會議後，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察。依據簽呈內容，雖然有敘及被上訴人不出席業務討論會議、拒絕核閱科內公文等情事，但是之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違法認定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可以認為系爭調任處分係以調任為名，實為懲罰的一部分，故原審對系爭調任處分為實體審理，認為其違法而應予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行為時(下同)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新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係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而制定（第1條規定參照）。其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可知，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第3項授權規定發布之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10條規定：「（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第11條第1項後段規定：「申訴人及申訴之相對人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勞動部自訂之處理要點第7點第8款第3目規定：「公務人員不服性騷擾申評會就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者，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程序提起救濟。」可知，上訴人申評會就被上訴人性騷擾事件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並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通知被上訴人，認定性騷擾成立，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且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自屬行政處分。況本件性騷擾事件調查時，上訴人已於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調任為○○組○○○○科○任第0職等至第0職等視察，並於113年3月19日以系爭申誡處分，核予被上訴人申誡2次，則上訴人事後對被上訴人為調任及懲處處分，乃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事實之認定為基礎，亦生確認被上訴人有該當受調任及懲處處分之法律地位，而具規制效力，自應認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行政處分，方具行政救濟之即時有效性。甚且，上訴人112年10月17日保人二字第11260013651號函檢送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予被上訴人時，亦於該函說明二載明：「臺端對決議書如有不服時，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本決議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局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顯然上訴人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均有以上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行政處分之意思表示。原判決以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為本件撤銷訴訟審理對象之行政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並非行政處分，原判決未予裁定駁回，竟為實體審理並撤銷非行政處分之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顯然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云云，自無足採。

　㈡依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規定：「（第1項）性騷擾之申訴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以言詞為申訴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前項書面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二、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須先有性騷擾之具名申訴始能開啟後續的調查、懲處，而有關書面或言詞申訴的方式，即應按照上揭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之規定行之。次按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性騷擾事件時，被害人本人或其代理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並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性騷擾申評會提出申訴：……。㈡申訴人以言詞方式提出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訴書或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性騷擾申評會應通知申訴人於14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申訴不予受理。」第8點第1項第1款規定：「性騷擾申評會對屬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之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予受理：㈠申訴方式程序未依第6點所定程序者。」可知，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性工法第13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性騷擾之申訴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若以言詞為申訴，受理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向申訴人確認內容無誤後，始開啟後續調查程序。因此，若被害人未提出申訴或其申訴不符上開處理要點第6點程序規定而未能補正經不受理者，因被害人未提出合法之申訴，專案小組即無從據以進行後續之調查程序。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6條，或是處理要點第6點，均要求性騷擾的被害人以具名的方式提出申訴，其理由在於行為人一旦經認定成立性騷擾，後續將繼之以懲處處分，對當事人來說影響甚大，且被害人必須以具名方式提出申訴才俾以調查檢證，否則，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申評會得不予受理，又既無申訴案件，申評會自難憑以作成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經查，上訴人未按照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的規定，讓性騷擾被害人以書面的申訴書記載應記載事項，或是依照被害人所提言詞申訴作成紀錄，申評會專案小組是以電話訪談、不具名問卷的方式訪談被害人，基於情況證據及傳聞證據，而作出性騷擾成立之認定等情，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判決以上訴人處理的程序，完全與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的被害人申訴方式不符，無法取得任何可資檢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逕以申評會違法決議性騷擾成立後，上訴人據以作成系爭性騷擾成立決議書，認定被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應認為亦屬違法，另上訴人依照申評會之建議，決議予以被上訴人申誡2次之處分，上訴人繼依考績委員會決議，對被上訴人為系爭申誡處分，亦應認為違法而應予撤銷。原判決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洵屬有據，亦無上訴人所稱有判決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固然明定雇主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行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惟其做法會依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或「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後應有之作為，而有所不同，包括就事實進行釐清、依被害人意願協助提起申訴、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及提供相關服務均屬之。本件上訴人既採取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處理要點之程序為之，即應遵守前揭規定程序處理，倘未遵守前揭相關程序，所作成性騷擾成立及後續懲處之處分，即難謂合法。又依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38條之1之規定，於公務人員不適用之。上訴意旨主張依據性工法第13條第2項但書規定，雇主知悉性騷擾時，應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本即包括無人提出申訴時，雇主本可對行為人為處置行為，反而若無任何作為，雇主違反性工法第13條第2項防治責任，並受同法第38條之1規定裁處，原判決之理由顯然違背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云云，顯屬對法律誤解，自不足採。

　㈢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因此將公務人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非屬顯然輕微之干預，應認其權利有受影響，而得允許其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保訓會109年10月5日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函按機關行政行為類型如係將所屬人員調任不同陞遷序列之職務，則定性為行政處分，亦同此旨。經查，上訴人申評會112年第4次、第5次會議，均建議應將被上訴人即刻調離主管職位及送考績委員會懲處，上訴人即於時間相近之112年12月4日以系爭調任處分將被上訴人由○○組科長調任為○○組視察，復依據簽呈內容，之所以將被上訴人調離主管職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上訴人經申評會認定性騷擾成立，不再適合擔任主管職務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上訴人於原審亦自陳對被上訴人之調任係將其陞遷序列自第3序列降至第4序列(原審卷第432、550頁)，是以系爭調任處分自係對被上訴人權利有影響。既然系爭調任處分係延續申評會違法認定被上訴人性騷擾成立之建議而來，則上訴人認被上訴人不適任○○組科長職務乙節，即難謂係本於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趣，並就其個人之工作表現、品行操守、學識經驗及能力等各方面，基於公平客觀之原則而決定作成系爭調任處分，且申評會所為之性騷擾成立決議既有違法瑕疵，而經撤銷，則系爭調任處分亦難認係上訴人基於內部管理、領導統御及業務運作需要所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原判決予以撤銷上訴人之系爭調任處分，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系爭調任處分係基於通盤考量之合理長官權限，並非因被上訴人性騷擾事件成立之懲戒性質，原審未依證據認定，顯有違誤，原判決未究明上訴人調整被上訴人職務之權限行使，有何恣意濫權，任意撤銷系爭調任處分，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云云，核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指摘原判決違法，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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